
「臺中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4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801會議室 

參、 主席：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李副局長逸安          記錄：鄧兆廷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會議議程： 

一、 主席致詞 

二、 來賓介紹 

三、 臺中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簡報 

四、 綜合討論與來賓發言 

五、 主席結論與散會 

陸、 會議紀錄：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來賓介紹：略 

三、 臺中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簡報：略 

四、 參加人員陳述或發問內容： 

(一)劉士州議員： 

臺中市產業發展基金，應考量其財務能力，本自給自足原則，要

有自償性，如果每年仍需市庫去溢注的話，就建議每年編列預算即可，

不需另外設置基金。 

(二)臺中市中小企業協會張清良理事長(第一次發言)： 

    本次自治條例係以臺北市版本作修正，草案條例沒有限制產業自

由發展(即市調)及罰則部分，我個人覺得很好；第 2 條件建議主管機



關應為臺中市政府；第 3 條中小企業部分應是符合行政院核定之中小

企業認定標準即可，建議新增第 4 款為其他公民營機構：指除投資人

外，其他依法登記或立案之學校或主事務所設於本市之財團法人、社

團法人；第 4條中小企業重複定義，應刪除；第 7 條有關利息貼補部

分，沒有寫出完整辦法；第 9條及第 11條都設有基金，共有 2個基

金，是否重複；有關市調及罰則部分不要列入條例，草案目前沒有，

這會限制產業發展。 

    建議整個架構應以生產、行銷、人資、財務及研發五個基本機能

為方向設置，分章節、分條文，修辭務實些、清楚些，雖部分採取臺

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應避免採用該條例第 5條及第 9 條有財團利

益壟斷的問題條文。 

    其他建議如下： 

1. 生產方面，建議市府在台中港區設置經濟特區，設置關卡讓台商

回流，市府提供土地及外勞名額等優惠措施，提供輔導措施。 

2. 行銷方面可用群聚方式發揮其特色及辦理會展，臺中可比照京都

發展文化城。 

3. 人力資源部分，必須與學校、社團法人結合，由學校或社團法人

來舉辦訓練。 

4. 財務部分，市府應協助教導青年如何創業及理財，同時提供教育

訓練，建議市府成立創業基金。 

5. 研發部分，要有創新研發機制，如何協助中小企業有研發團隊，

創新研發機制要慢慢養成，也要教育訓練，市府應可提供預算給

企業做創新機會。 

最後有關申請貸款方式市府應有人員協助申請或填寫計畫書。 

(三)臺中市工商協進會林仲仁秘書長： 

第 6 條有關會展部分讓臺中市經濟發展成長越來越快，臺中市目

前有 3個大型展覽館，對會展產業發展相當樂觀，產業公會範圍有無

包括工業及商會同業公會呢？另有無包括全國性公會呢？建議至少

包括工業及商業同業公會。 



(四)姜盈如獨立記者(第一次發言)： 

 第 3 條有定義策略性發展地區，但第 11 條說明內稱這些區域

是遲緩發展地區，遲緩發展一般人認知指人口少、較偏遠、較老化、

較無勞力且有土地閒置之地區，這些地區應該指是農村地區。策略性

發展地區是由誰評估？評估標準是甚麼？標準是否合理性？整個評

估流程是甚麼？策略性發展地區是以何種產業為主？是否表示要將

農業重整改為工商業？農業角色在哪？例如清水產業園區已暫停開

發，農業局對於該園區開發從未被告知參與討論，本條例制定基準是

否只有工業及商業，已沒有農業？ 

(五)臺中市中小企業協會張清良理事長(第二次發言)： 

有關信保基金連結部分，臺北市可貸款額度較其他縣市較高且較

容易，建議臺中市在執行該自治條例時可以採用較優渥且較容易方式

作設計。 

(六)陳政顯議員服務處于謹禎主任： 

本條例第 5 條有限制年齡在 20 歲以上 45 歲以下才可申請補助，

建議應改為設籍年限(如可選舉權資格)，雖本條稱這是青年補助，仍

建議改為不設年齡限制。 

(七)臺中市臨時工廠廠商籌備處劉金御召集人： 

目前臺中有兩萬多家違規工廠(地下工廠)，市府可思考要如何輔

導這些工廠，我們地下工廠也要繳稅，還要繳罰款，建議市府可將地

下工廠納入本條例協助對象。 

(八)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鄭振肅經理： 

建議將投資人納入本條例，使投資人可獲得相關優惠及補助，第

1 條建議將鼓勵投資納入本條；第 4 條及第 5條建議將獎勵企業新辦

納入；第 8 條建議將產業興辦納入；第 10 條對於策略性發展地區部

分建議將企業興辦納入，即鼓勵企業加入文創等產業。 

(九)張雅旻議員服務處林純美主任：： 

呼應陳政顯議員服務處于謹禎主任有關第 5條年齡限制，本條 45

歲的定義是使用哪種界定標準，建議考量放寬年齡限制，如可放寬至



50 歲。 

(十)姜盈如獨立記者(第二次發言)： 

 臨時工廠本市有兩萬多家，需要大量土地部分市府有何想法；第

5 條有關年齡限制部分，這代表資源分配過度傾斜問題，是否應評估

這些申請人對社會貢獻度多少而制定條件，如很多高科技廠原料來自

這些臨時工廠，但這些臨時工廠對社會有所貢獻卻無法有申請補助機

會；對於策略性發展地區應是發展遲緩地區，也就是如農村老化地區，

應先去了解評估為何這些地區會落後為遲緩地區，最後才評估要發展

為何種產業。 

(十一) 楊正中議員(第一次發言)： 

 這條例很空洞，本市已有許多如青年創業等要點，為何要訂定本

條例，是否小題大作？臺中市工業用地土地不足，策略性產業地區在

哪裡，農業區是否可以改變，是重要議題。第 3條有提到農業，但這

條例內相關補助卻沒提到農業且農業局未派相關人員出席；建議條例

應朝向可行性、具體性、嚴謹性及清楚性方向制定，本公聽會不應該

需要報名且公函沒檢附條例內容給受文者。 

(十二) 楊正中議員(第二次發言)： 

第 4 條規定製造業及服務業的補助條件是有限制的；建議本條例

應再具體且本市有臺中市工業區、臺中精密機械園區一、二期及豐洲

工業區，故建議應成立管理服務中心協助這些工業區廠商進行產業升

級。 

(十三) 楊正中議員(第三次發言)： 

 第16條規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另定之，為何施行日期另定之，

應該是議會通過後即施行。 

(十四) 臺中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陳麗玉秘書： 

 建議將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納入第 6 條補助對象，這樣會產生良性

競爭反而使活動更好。 

(十五) 林碧秀議員服務處簡宏哲特別助理： 

 本條例建議以總則方式訂定，先了解市府主軸部分在哪裡，如所



有補助經費如何配置，放置哪一區塊，如產業輔導或青年創業等等，

應有一明確方向；有關提升產業升級部分，建議委外成立中心，中心

成員由專家成員組成顧問團隊，協助輔導企業發展；有關第 5條年齡

上限部分可再討論；青年創業部分，可先以一試驗地區先辦理，如成

功再擴大。 

(十六) 賴佳微議員服務處代表： 

有關農業策略性產業發展問題，臺中市工業用地是否真的不足，

應是使用率問題，市府可訂定一比例，如達到該比例才執行將農業用

地更改為工業用地，非為解決產業用地需求不足才變更地目，我認為

本條例位階應低於區域計畫，不應以產業為主導，俟產業有需求才變

更地目，這似乎有顛倒。 

(十七) 姜盈如獨立記者(第三次發言)：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設有地方政府產業發展基金運用，該基金使用

在農業及服務業，有明確定義對象，使用該基金在農業最好的地方政

府是高雄，建議可向高雄取經。本條例第4條只提到製造業及服務業，

卻沒有提到農業；策略性發展方向應依該地區特性作發展，該地區策

略性發展面向是否會依該地區區民所產生的共識與政府作參與式合

作。最後建議是否可多辦幾場公聽會。 

(十八) 元祿亦有限公司總經理周志龍： 

 建議先解決現在在線上有付稅金的所謂地下工廠，如果能整合這

一群人，讓他們更成長、更安全，讓人人更能安居樂業，才是首要。

別想台商回流，如何讓沒有離開的人成長、認同，這才是要思考的問

題。 

 本條例很好，如何讓受益的人成長後並回饋，讓後人也循相同步

調而產生自己自付資金。 

五、 綜合答覆與說明： 

(一) 本條例並非有制定才執行，沒有制訂的就不執行，除將本局目前

所做的部分業務法制化，也推出產業發展基金，有些例行性每年

辦理業務，雖未在本條例內，本局依舊會繼續辦理，另主管機關



應為臺中市政府還是本局，雖本市經濟發展是全市府責任，但最

後應由本局綜整，所以主管機關應該還是本局。 

(二) 第 6 條產業公會部分有包括工業及商會同業公會，而且不一定要

是臺中市公會，只要該公會是合法的且在臺中市轄內辦的活動都

符合第 6 條規定可申請補助。 

(三) 本條例第 3 條即有稱產業有包括農業，所以本條例稱青年創業、

文創均有包括農業，故非所有經濟發展只有工業及商業，另有關

策略性發展地區是相對於其他市區而言其特性不一樣，因為特性

不同所以採用不同策略發展，如外埔區、清水區，其農業較發達

可能改用精緻農業方向發展，如原住民地區，會使用相當特色產

業發展，故不同地區採用不同方式發展策略。 

(四) 勞工局有關利息補貼部分有定詳細作業要點，今年補貼額度亦有

提升；創業協助方面勞工局有提供創業諮詢、創業診斷、創業研

習等協助；結合學校或企業進行人才培訓部分，勞工局在職訓部

分也有協助進行產學結合。 

(五) 第 5 條年齡部分，20-45 歲是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針對青年創業的青

年定義，第 5 條前半部是關於青年創業部分，後半部是有關中小

企業申請補助部分，這與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合作，目前市府可申

貸金額已有 12 億 5,000 萬額度，另過去市府沒有青年貸款，目前

已將青年貸款納入本條例；臨時工廠目前使用經濟部臨時工廠登

記辦法處置，臺中市會有這麼多家違規工廠，係因土地取得困難，

目前市府正在研究如何處置，如開發產業園區；有關鼓勵投資及

獎勵興辦部分，市府希望民間投資，由政府出面作協助；這份條

例除將過去相關行政措施納入外，主要還是讓產業發展基金及策

略性發展地區有法源依據；有關策略性發展地區，本府會先去評

估這些地區係屬於哪種類型，再了解該地區需要何種協助及輔導，

確認後才會採取相關措施；有關農業是否有補助部分，本條例未

針對特定行業才可補助，是所有行業均可獲得補助。 

(六) 臨時工廠部分，臺中市目前工業用地非常欠缺，本市目前先將現



有工業區用地及都市計畫工業土地做充分使用，臨時工廠暫時先

用經濟部臨時工廠登記辦法處置，目前已開發工業用地部分有太

平、潭子聚興及豐洲二期未來會提供工業用地給投資人；策略性

發展地區所稱遲緩地區非均是農業區，如目前中區發展較差，中

區也是策略性發展地區，該區非農業區，故會改用其他方法提升

產業；目前本府都發局正在提出本市區域計畫發展，本局將依該

計畫再做經濟發展規劃。 

(七) 第 6 條是否將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納入會展補助會再考量；第 4 條

有關 SBIR 部分，市府目前每年編列 2000 萬元及爭取中央機關

2000萬元預算，農業及文創產業也可申請 SBIR；第 5 條有關貸款

部分，市府提撥 5000 萬元預算及信保基金可貸金額 12.5 億元；第

6 條有關會展補助部分，市府每年補助 1000 萬元；第 7 條利息補

貼部分，由勞工局辦理；本局是否委外成立相關單位辦理相關產

業發展，市府每年向經濟部申請地方政府產業發展基金費用約

1000 萬元及市府編列約三分之一預算辦理地方產業發展計畫，如

臺中三寶、體驗學習、觀光工廠等計畫，另市府也會成立相關委

員會作高方針指導，如成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本市非以本條

例處理所有產業問題，區域計畫與本條例應無位階問題；策略性

發展會依各該地區民眾意見作策略性發展。 

(八) 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部分已提升到每一青年創業家最多可貸

300 萬元，其餘如微型創業貸款中央已有補貼，經發局辦理幸福小

幫手貸款，這些資訊都會透過放貸辦理單位傳給有貸款需要的青

年創業者。另摘星計畫部分，勞工局均有提供一系列輔導與實地

訪視措施，確認創業成功狀況與作成創業成功模式。 

六、 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參與本次公聽會並提出寶貴意見，各位對本條例的建議本

局都會予以考量，感謝各位的蒞臨。 

七、 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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